
 

 

广东财经大学 2015 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澳门保送生简章 
 

    一、学校简介 

广东财经大学始建于 1983 年，原名广东财经学院，1985 年改名为广东

商学院，2013 年 6 月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现名。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学校

已建设成为全日制本科生、硕士生 24000 多人的省属重点建设院校，是广东

和华南地区重要的经、管、法人才培养基地和科学研究基地。 

学校有广州和佛山两个校区，总占地面积 2275 亩，广州校区毗邻广州

国际会展中心，佛山校区位于风景秀丽的佛山市云东海旅游经济区。现有校

舍 70 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11234 万元，图书 435.6 万册（其中

纸质图书 246.6 万册）；自主建成各类数字化教学资源 1100 多项；经济与管

理实验教学中心是全国首批两个经管类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之一，入选

首批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学校已形成一支数量比较充足、素质较高、结构合理、富有活力的师资

队伍。现有专任教师 1168 人，其中正高职称教师 208 人，副高职称教师 350

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432 人。 

学校坚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已建成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为主体，经、

管、法、文、理、工、艺等多学科协调发展，并具有一定特色和优势的学科

体系。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和法学 3 个一级学科是省级优势重点学科。有

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法学、统计学、管理科学与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

等 6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覆盖了 32 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点，

拥有工商管理（MBA）、法律（MJ）、金融（MF）、保险（MI）、会计（MPAcc）、

税务（MT）、公共管理（MPA）等 7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经济学、管理学

连续5年进入全国高校前20%优势学科行列，2011年法学进入全国高校前20%

优势学科行列。 

学校高度重视开放办学。先后与美、英、法、澳、加等 20 多个国家和

港澳台地区的近百所高等教育机构建立了友好关系，在合作办学、合作研究、

师生交流和留学生教育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

作，获批“1+2+1 中美人才培养计划”本科国际商务专业实验班和广东财经

大学—西澳大利亚大学本科金融学专业实验班两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在新的发展时期，学校将继续秉承“厚德、励学、笃行、拓新”的校训，

积极实践“人才立校、学术强校、服务兴校、特色优校”办学理念和“依法

治校、民主治校、阳光治校”的治校方略，稳定规模，优化结构，构建平台，

创新机制，突出财经特色，专注内涵发展，以协同创新为引领，全面实施“创

新强校工程”，不断提升办学综合实力，努力建设有特色的高水平财经大学。 



 

 

    二、保送条件   

符合澳门各中学保送条件，即可获得我校保送资格。 

    三、考核方式 

    我校根据保送生报名资料进行初审，拟定 2015 年澳门保送生拟录取名

单。2015 年 1 月随内地高校访问团赴澳对拟录取保送生进行面试，面试合格

者确定为我校保送生，并按相关文件规定办理录取手续。 

    四、招生计划及专业 

我校 2015 年计划招收澳门保送生 20 人，具体专业如下： 

序号 院系名称 专业方向 专业限制 

1 金融学院 金融学（国际金融） 文理兼收 

2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物流管理 

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管理 

文理兼收 

3 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国际商务 
文理兼收 

4 地理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酒店管理 
文理兼收 

5 人文与传播学院 社会工作 文理兼收 

    五、相关要求 

1.新生入学报到时，所持有出入境证件的有效期应与学习期限相适应，

至少有效期一年。 

2.学生学费、住宿费的收费标准按照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物价局有关

文件执行，与内地学生相同。 

六、其他 

1.学生在校期间，学校按照教育部发布的《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

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地区及台湾省学生的暂行规定》进行管理，并可申

请免修军训及政治理论课。 

2.学生在寒暑假期间，可以自行离境探亲访友。 

3.学生修业期满，考试成绩合格者，由我校颁发毕业证书。 

4.毕业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的，将授予其学士学位 

 

 

 

 



 

 

七、查询方式 

所在单位：招生办公室                 所在单位：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姓名：何老师                         姓名：杨老师 

电话:+86-20-84096844                 电话:+86-20-84096834 

网址:http://zsb.gdufe.edu.cn         网址:http://fao.gdufe.edu.cn 

传真：+86-20-84096069                传真：+86-20-84096140 

E-mail:zsb@gdufe.edu.cn               E-mail:gat@gdufe.edu.cn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仑头路21号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仑头路21号 

邮编:510320                           邮编:510320 

 


